
独家技术咨询和服务协议

本独家技术咨询和服务协议（下称“本协议”）由下列双方于2021年二三月五日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 ”，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北京市签订：

1. 北京达佳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国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注册
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6号l憧1层lOlDl-7（下称“独资公司 ”）

2. 山东翼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果区西南河路252
号万达广场A5楼15层（下称 “ 内资公司 ”）

在本协议中，独资公司和内资公司以下各种、为 “ 一方 ”，统称为 “ 双方 ”。

鉴于：

(1) 独资公司是一家在中国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拥有技术咨询和服务的资
源及资质：

(2) 内资公司是一家在中国注册的内资有限责任公司；

(3) 独资公司同意向内资公司提供技术咨询和相关服务，内资公司同意接受独
资公司提供的技术咨询和服务。

据此，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1. 技术咨询和服务·独占和排他的权益

1.1 在本协议期间，独资公司同意按本协议的条件作为内资公司的技术咨
询和服务提供者向内资公司提供与软件开发服务〈以下简称“ 目标业
务”）有关的技术咨询和服务（具体内容参见附件1）。

1.2 内资公司同意接受独资公司提供的技术咨询和服务。内资公司进一步
同意，除非经独资公司事先书面同意，在本协议期间，内资公司不得
接受任何第三者就上述业务提供的相同或类似的技术咨询和服务。

2. 技术咨询和服务费用（下称“咨询服务费”）的计算和支付双方同意在本协议项下
的咨询服务费按本协议附件2所列方式确定和支付。双方同意，在本协议有效
期内，独资公司有权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将内资公司的财务结果按照视同独
资公司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的效果进行合并。

3. 当内资公司因各种原因进行清算或解散时，内资公司在中国法律允许的范围
内委任独资公司推荐的人员组成清算组，管理内资公司及内资公司附属公司
及其分支机构的财产。内资公司确认，当内资公司发生清算或解散时，元论
本协议的约定是否能够得到执行，内资公司同意将依照中国法律法规对内资
公司进行清算所取得的全部剩余财产交付独资公司。

4. 双方的责任




















